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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香港於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之未來十年議程
	建立社會保護系統 Building a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


(10) 建立社會保護系統 (Building a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)

香港政府為貧困人士及家庭提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主要目的是協助他們解決經濟上的困難，但較缺乏「發展」及「脫貧」的概念。政府在1999年檢討綜援後引入就業支援服務，主要目的就是要促使有就業能力的綜援人士就業及脫離綜援，「從受助到自強」，即使未能脫離綜援，亦希望能從失業綜援人個案轉為低收入綜援個案。亳無疑問，政府的思維是認為健全成年人，不論是單親家長或50多歲的低技術工人，都應自食其力，如果賦閒在家不但對納稅人不公平，更可能造成更多問題。


對於要促進有就業能力的綜援人士就業，自力更生，許多人 (包括領取綜援的人士) 都抱著支持態度，問題往往在於政府有沒有足夠配套及支援。以單親家長為例，託兒及社區支援不足，加上青少年沉迷溺上網、濫藥、群黨等情況普遍，均成為家長就業的障礙；低技術工人面對散工、臨時工、低工資的情況，對於長期脫離綜援可能亦沒有信心。


香港政府嘗試以最少的資源促使綜援人士就業，並盡量減低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，亦配合其<剩餘福利模式>的理念。這些措施在國際社會稱為較被動 (passive) 的策略，與現時提倡的社會保護 (social protection) 概念有一段距離。
社會保護的概念，比社會保障更廣及更重視社會共融 (social inclusion)，目的除了確保所有人均可享有基本生活需要外，更有機會在社會及經濟上作出積極的參與，重視對領取福利人士的培訓，協助他們對未來作出規劃，以發揮潛能，達到社會減貧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。社會保護系統除包含傳統的社會保障措施，亦包括一些非法定或私人領域的服務。

社會保護的概念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受到全球注視，一方面回應全球經濟一體化對社會及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，另一方面亦對愈來愈受重視的「工作福利」 (workfare) 的概念作出較合理及人性化的回應。


過去十年，香港社會保障制度的里程碑並不是綜援檢討，而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於2000年底正式推行。雖然香港民間社會在30多年前已開始爭取，可惜這個強積金計劃並未能回應香港社會的訴求。主要原因是這個以個人儲蓄為基礎的退休計劃，需要三、四十年的成熟期，並未能為現已屆中老年、家務勞動者及殘疾人士提供退休後的基本生活保障；另一方面，由於強積金的入息替代率低，而且強積金公司的手續費高昂，亦無法為低收入人士提供足夠的退休生活保障。

總而言之，對於一向奉行<剩餘福利模式>，盡量避免干預勞動市場，及將照顧長幼的責任盡量交由家庭或個人自行負擔的香港政府，傳統的社會保障系統仍然殘疾不存，更從沒有在正式的政策中提及「社會保護」的概念或目標。我們建議香港社會及政府應該對以下各項作出積極的討論及研究：

1. 提供全民退休保障，確保長者可滿足生活需要

2. 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之餘，研究設立標準工時及失業保險制度

3. 透過負入息稅或其他家庭 / 就業補助計劃，鼓勵基層勞工就業，同時減少就業及跨代貧窮

4. 在綜援制度引入「資產建設」的概念，讓有就業收入的綜援人士將原本被扣除的綜援金儲蓄起來，以鼓勵提升工作收入、接受培訓或參與個人發展的項目、及協助他們早日脫離綜援

5.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，如托兒及長者家居照顧服務，以協助基層勞工 / 單親 / 雙職家長就業

6. 加強成人教育及職業訓練，以提升基層勞工的就業能力

7. 改善對殘疾人士的教育及職業訓練，以協助他們發揮潛能，有機會參與社會及經濟，並藉以享有充實及自足的生活。


